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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階段修憲  十八歲優先  這屆就實「憲」 

「十八破框：十八歲公民權支持度調查」公佈記者會 

【會後新聞稿】 

  由民間團體籌組的「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和立法院跨黨派委員合作組成的

「關注世代正義連線」，於本日(4/15)為十八歲參政權修憲案，重返立法院群賢樓召

開記者會，並公布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於四月初舉辦的「十八破框：18歲公民權支

持度調查」民調結果。延續今年初本屆總統與國會選舉青年世代熱切參與公共事務的

浪潮，第十屆立法院一開議便有不少立委與朝野政黨紛紛表態支持修憲或修法落實十

八歲公民權(包括:參政權、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與結社自由)1。面對修憲契機呼之欲出，

聯盟透過網路問卷調查結果，正式發佈對於第十屆國會十八歲公民權及兩階段修憲立

場之訴求，並期盼關注世代正義連線跨黨派委員，協助將民間的聲音帶回黨團研議並

積極回應。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召集人葉大華首先公布「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於3月24

日到4月5號進行網路問卷調查，一共回收1,766份問卷，其中六成(N= 1,066  )填答者

為16-20歲青少年。針對是否同意投票年齡下修，全體共有近九成填答者表示同意，其

中九成以上青少年表達高度支持。此外，問卷也針對16-20歲青少年、20-40歲青壯年、

40歲以上中高齡世代三大族群之表態，進行交叉分析比較，其中20-40歲青壯年族群對

於十八歲投票權的疑慮相對較高，有14%的人反對。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被選舉權年齡

下修在本次國會受到較多的討論，而三大族群的回覆也呈現「三足鼎立」的表態:被選

舉權年齡下修約有3成反對下修、3成支持下修到20歲、3成支持下修到18歲等分歧之態

度。其中最支持被選舉權下修到18歲的族群為青壯年及中高齡世代。另外在民法成年

年齡下修至十八歲之表態部份，有九成填答者對此議題表達支持，且在不同世代族群

沒有太大差異，顯見已有高度共識。詳細報告資料請見附件一。 

  記者會以「等一張18歲的選票」行動劇開場，突顯現行台灣18歲青少年仍被無止

盡限縮參政權利。根據美國中情局2018年資料，目前全世界235個國家及地區中，僅剩

巴林、喀麥隆、東加王國、科威特、黎巴嫩、諾魯、阿曼群島、薩摩亞群島、新加坡、

所羅門群島、托克勞群島等11個國家或區域 ，和臺灣一樣沒有18歲投票權(約佔 5%)；

而民主國家中更僅剩台灣是唯一18歲還不能投票的國家。另自 2018 年起，台灣正式

成為「高齡社會」；而依國發會推估，今年(2020年)已迎來第一次人口負成長。台灣

青年世代背負整體國家扶養責任，但公共政策資源卻始終往有投票權之中高齡人口傾

斜。故從「世代正義」的角度，落實「十八歲公民權」更是當務之急。 

 
1
 第十屆立法院開議至今，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五件十八歲投票權修憲案、五件公職人員選罷法修正案、

五件總統副總統選罷法修正案、五件民法下修成年年齡修正案、一件社會團體法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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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大華召集人強烈呼籲，「十八歲公民權運動 」走過十五年以來，由於形同「鐵

籠公投」的超高修憲門檻，已經有約9,348,482名18-19歲的台灣青少年，遲遲還等

不到一張18歲的選票。然而台灣社會對於支持投票年齡下修的比例，早已從2005年起

八成以上高度反對，到近十年來逐漸成長為超過五成的支持率。以去年( 2019) 台少

盟及青民協與國教署合作辦理的「投投是道」 選民教育活動為例，全台68所學校、超

過37,000名學生，有近7成的學生透過模擬投票表達支持「下修修票年齡至 18 歲」。

再參照今年三月網路問卷，可看見青少年對於公民參政權利具有高度期待與想像。因

此聯盟呼籲立院各政黨應儘早組成修憲委員會，讓有共識的修憲議題優先被處理，修

憲公投案有機會與社會進行充分溝通。 

  如今「修憲時刻」似乎又再度出現，在修憲程序面上關於是否同意一併提出其他

議題，以提升立法委員、人民參與投票的意願?聯盟召集人葉大華表示，依據2015年修

憲委員會運作之經驗，由於啟動時間過於急促，加上當時各政黨呼之欲出提交複決之

修憲提案過多且無交集，導致最後破局。為要解決上述修憲議題過多導致拖延或增加

出立法院交付公投難度問題，聯盟主張參採兩階段修憲模式:即本次應以十八歲公民參

政權修憲案單獨成案，或應考慮搭配降低修憲門檻(如：1/5立委提案、2/3出席、2/3

決議、修憲公投複決改採簡單多數決)為第一階段優先修憲提案。再者，國會應儘早啟

動組成修憲委員會，讓各界對於修憲的期待能有充分時間討論與意見交換。另在修憲

條文上關於參政權年齡規定，考量修憲高門檻及啟動不易，故將優先以憲法增修條文

「憲法授權法律訂定參政年齡」之方式，在憲法本文中移除年齡剛性之規定。此外，

民間充分意識到我國不合理的修憲超高門檻並非容易達成，因此從實務考量，為了落

實十八歲投票權，民間除了修憲路徑，也會持續倡議各界考量擴大憲法解釋的可能性，

如：直接修正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罷法等。或也不排除針對選罷法的年齡規定聲

請釋憲，請大法官針對此問題進行審酌。  

  十八歲公民權中參政權相關議題是否應一併討論?依據聯合國兩公約或兒童權利公

約，事實上包含投票權之外的各種公共生活參與及發聲，當然也包括參政。本次的修

憲提案，各委員對於被選舉權年齡提出相關版本，也期望社會各界能夠充分討論。此

外，為使青少年能有更多政治參與的空間，民間期盼委員們能一併透過制定《社會團

體法》鬆綁發起人及負責人年齡限制、修正《集會遊行法》等法規，補足憲法上參政

權的內涵，讓年滿18歲的青少年能透過組成人民團體、發起集會遊行等方式，得到更

為完整的社會參與機會，並充分表達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想法與訴求。 

    十八歲公民權運動推動至今已經過十五年，但有將近935萬名台灣青少年錯失了政

治參與的機會！最後聯盟正式提出十八歲修憲案的立場訴求如下，也透過遞交選票同

意書，盼連線委員協助將聲音帶回黨團研議並具體回應，共同合作讓十八歲公民權在

這屆就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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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儘速召開修憲委員會，充分討論已成案之修憲提案。 

二、呼籲國會接受兩階段修憲，優先處理十八歲投票權，並一併考量下修被選

舉年齡。 

三、面對不合理的超高修憲門檻，立法委員不應放棄任何一個落實十八歲參政

權的契機，包括併同研議選罷法修正。 

民間團體與立法委員發言重點摘錄：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林彥廷表示，從上一次「18歲公民權」進入修憲委員會審議

以來，已經過了整整五年，這五年來包含日本、韓國、馬來西亞都已經下修投票年齡

至18歲。過去的調查中也指出，超過九成以上的立法委員都同意修憲調降投票年齡，

但是卻因為政治算計無疾而終。然而，今年三個多月來台灣人口持續負成長，2025年

台灣的人口組成將達到五分之一是65歲以上長者的「超高齡社會」，也導致青年在社

會議題、公共政策中發聲能量不斷失衡，「18歲公民權」不但是為了追趕台灣落後國

際的民主進程、建立權責相符且體系統一的法律制度，也是讓資源分配回復世代正義

的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呼籲朝野各政黨既然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識，更應該儘速

組成修憲委員會，一併下修選舉、被選舉權年齡門檻，並且讓來自不同族群、年齡層

的意見都能夠獲得充分討論！ 

 

壯闊台灣發起人吳怡農表示，立法院應在修憲議題之中，將早已具有高度共識的十八

歲公民權獨立處理、優先推動。此外，修憲公民複決不受公投法限制；朝野黨團應以

「公民複決綁2022大選」為目標，盡速成立修憲委員會。壯闊台灣也將以公民團體的

角色持續追蹤。 

 

全國中學學生權益研究會發言人楊士誼表示，不光是選舉，現行的體制對於青少年們

在生活上也有著諸多不便，《民法》規定二十歲為成年，造成許多18～20歲的青年在

開戶、申請學貸、申辦電子錢包等生活事項上皆須監護人陪同或同意，對許多人而言

造成極大不便。這樣的制度將早已能獨立自主的青少年仍視為需受監護人保護、管理

的對象，更是一種在國家法律制度上對青少年的幼體化現象。而近來的網路民調也顯

示，近九成16～20歲的青少年支持十八歲公民權，顯示青少年對於政治事務與社會議

題有著非常多元的看法與極高參與度，也能以一個現代公民的角度思考國家大事，遺

憾的是目前的制度仍將他們排除在外。因此我們希望各黨派仔細審視現行規定的問題，

並期望各黨能共同合作，傾聽民間的聲音，打造一個對青少年友善的環境。另外，我

們呼籲立法院應儘速召開修憲委員會，詳細且充分的討論已成案的各黨草案以取得共

識，讓十八歲公民權的落實再前進一步。。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指出，不管是現行的集會遊行法，還是人民團體法，都

是被統包在國安三法裡，限制人民公民權利的管制法律。台權會過去長期關注這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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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並積極推動法律解禁，不僅應該去除管制思維，修改成保障人民公民權的角度

來立法，甚至也應該年齡解禁，落實公約所保障的，人人，也就是包含十八歲以下的

兒童，都應該享有結社與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在上一屆立法院，台權會所關注的社

會團體法與集會遊行保障法草案，都已經刪除原本年齡限制的條文，但都因為屆期不

連續而終止，新一屆的立法院，我們很高興看到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的集會遊行保障法，

與高嘉瑜委員提出的社會團體法，都有延續之前相對進步的法案版本，我們也很希望

這屆立法院可以盡快通過這兩部人權法案，完整地還給兒童已長期失去的基本公民權。 

 

18歲青少年代表朱立恆表示，我18歲，是一個正要進入社會的公民，但我關心這個社

會，且想要一起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今天在學校的公民教育中涵蓋了性別平等、環

境保護、媒體識讀等議題，課堂從香港街頭討論到美國參眾議院，但身為一位高中生，

投票年齡與我們十分遙遠，同儕當中多少產生了對於參與公共議題的無能為力感。然

而，今天在調查當中，16-20歲的青少年有高達九成支持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顯示出

當我們被賦予國家未來的決定權時，我們是想要且願意去回應這樣的責任，我們是想

要與這個社會的其他人一起來決定我們的未來。至於為什麼擁有這個投票權，對於我

們來說是重要的呢？在18歲以前，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少族群向政府表達

意見的權利，同時也表明政府要積極聆聽兒少族群的聲音; 20歲以後，台灣的憲法賦

予人民投票權，這個社會制度確保年齡大於20歲的人民，能夠將自己的聲音直接表達

給政府。那請問，18-20歲的族群呢？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聲音，又由誰來保障？因此

投票權下修到18歲，對於青年甚至是台灣社會，都十分重要。因為這代表我們的社會，

不會有任何一個族群表達意見的權利，被制度拒於門外; 因為這代表我們社會的未來，

是由全體人民共同來決定。或許有很多人認為18歲還不夠成熟，視野不夠廣闊，但今

天在世界上，有95%的國家決定讓18歲甚至更年輕的青少年，去決定該社會的未來，我

想問，以民主自豪的台灣，真的有輸給這麼多國家嗎？身為一位18歲的年輕人，我真

心地希望，台灣不只是能在防疫的時候人民能夠站在一起，當我們在面對政治，面對

我們國家的未來的時後，也能夠是由全體人民一起來決定。我18歲，是一個正要進入

社會的公民，但我關心這個社會，且想要透過我的投票權，一起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 

 

第三部門學會理事長紀惠容指出，台灣從未鼓勵青少年社會、政治參與。台灣從戒嚴、

解嚴，到被世界公認是民主國家，唯一件從未被解套的是，台灣是唯一沒有18歲選舉

的民主國家。真是羞愧啊！民間團體為18歲選舉努力了15年，未見具體成果，除了修

憲門檻太高，有一個最重要原因是，台灣從未真正想賦權給青少年，鼓勵他們社會、

政治參與。上從憲法到集遊法、人團法、選罷法，都可看出，門檻都在20歲，完全看

不見九百多萬人，18到19歲的青少年朋友。他們整個被看輕、忽略了。台灣的年輕朋

友從野百合、太陽花運動，2019年大選，無不帶給台灣許多正向的力量，他們是有視

野、有能力的。在台灣人口負成長的今天，年輕人是台灣未來的希望，請各黨務必傾

全力下修修憲門檻，讓18歲選舉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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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蘇巧慧委員表示，今天恰巧是南韓第二十一屆國會選舉，南韓18歲的青少年已

經有投票權，我們卻還在這裡努力。然而，基於她的提案經驗，她充分了解要一次修

正所有的憲法問題是滿高難度的，因此，蘇巧慧委員將這次提案聚焦於18歲投票權。

她認為這是具備高度共識的提案，在這屆讓18歲投票權通過，是所有人的期待。 

 

民進黨范雲委員則提到，世界各國紛紛下降投票年齡，馬來西亞、南韓亦於近年將投

票年齡下修至18歲；她指出，臺灣的青少年並不會比馬來西亞或韓國更沒有公民意識，

野百合運動、婚姻平權、環境保育、兩岸等議題之運動，青少年皆在其中扮演著領導

地位，青少年是引領臺灣進步的力量。而范雲委員也特別指出，大家可能會認為修憲

是執政黨的事情，其實不然，由於修憲門檻很高，需要各黨派一起支持，呼籲大家團

結，實現18歲公民權。 

 

國民黨林奕華委員以近日的武漢肺炎防疫狀況對比臺灣的18歲公民權運動──她認為

臺灣這次的防疫做得相當漂亮，超越了許多國家，更因此讓世界知道我們可以把事情

做得多好；然而，在18歲投票權這件事情上，臺灣卻是遠遠落後的。林奕華委員表示，

其實早在第九屆院會時就有下修投票權的提案，國民黨、民進黨等版本都有。但當時

相當遺憾，經過整整四年仍無法組成修憲委員會。但是，這次我們看到跨黨派全力的

支持，包括她所屬的國民黨，都送出修憲案，亦認同兩階段修憲。林奕華委員強調，1

8歲投票權是沒有爭議的，希望遊錫堃院長儘速召開朝野協商，組成修憲委員會，儘早

落實18歲公民權；讓「18歲」成為年輕人成年的年齡，享有對等的權利及義務。她也

允諾，由於全民複決的門檻較高，屆時國民黨也會全力投入推動。 

時代力量邱顯智委員表示，時代力量黨團早在2017年就提過下修投票年齡，而這也是

時力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他認為雖然這個議題在上一屆沒有成功，但在大家持續的

努力之下，現在幾乎各黨派都願意支持。邱顯智也笑稱，世界各國幾乎都將投票權下

修至18歲了，臺灣快要獨步全球了！他向大家呼籲，這是最後一哩路，期盼社會各界

能夠繼續支持。 

 

民眾黨賴香伶委員提到，社會應當尊重多元，就像小黨的聲音一樣，青少年的意見也

是彌足珍貴的，因此他們不僅努力推動18歲公民權，亦樂觀其成。她表示，希望這周

五就能將這次的提案排入院會，並承諾民眾黨也會督請院長趕緊召開修憲委員會，並

且發揮小黨的角色監督兩大黨在修憲委員會的協商過程，務必讓還權青少年，讓年輕

人承擔未來改革的使命。 

支持關注世代正義連線委員名單 

民進黨蘇巧慧委員、民進黨范雲委員、民進黨鐘佳濱委員、民進黨吳玉琴委員、民進

黨洪申瀚委員、民眾黨賴香伶委員、民進黨高嘉瑜委員、國民黨林奕樺委員、無黨籍

林昶佐委員、時代力量邱顯智委員、國民黨江啟臣委員、國民黨蔣萬安委員、民進黨

賴品妤委員、民進黨周春米委員、基進黨陳柏維委員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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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第三部

門學會、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台灣家長教育聯盟、同志諮詢熱線、今周刊、民間公民

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全國中學學生權益研究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歷史教師深根

聯盟、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臺灣學生聯合會、青平台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

婚姻平權大平台、壯闊臺灣 

 

 
(青少年行動劇「等一張十八歲選票」臺灣十八歲青少年被拒絕投票) 

 
（2005-2020十五年間有930萬18-19歲的青少年失去投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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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與國會跨黨派委員共同支持十八歲公民權推動並接受民間訴求 


